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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(0449217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教師擔任寒暑假輔導課教師，無故未到亦未自行覓妥教師

代課，非屬教師請假規則第15條規定之曠職(課)，惟得依

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規定列入教師平

時考核辦理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1年5月28日臺人(二)字第1010092842號函。

二、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

副本：本局人事室 2012-06-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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